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婚 字 第 805號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黃 瑞 慧  0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黃 暖 琇 律 師  04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王 平 和  05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確 認 離 婚 無 效 事 件 ， 本 院 於 民 國 109 年 3 月 5  06

        日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07

            主       文  08

        確 認 兩 造 於 民 國 99年 4 月 16日 所 為 之 離 婚 登 記 無 效 。  09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負 擔 。  10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1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事 項 ：  12

            按 不 變 更 訴 訟 標 的 ， 而 補 充 或 更 正 事 實 上 或 法 律 上 之 陳 述 者  13

            ， 非 為 訴 之 變 更 或 追 加 ，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51條 準 用 民 事 訴 訟 法  14

            第 256 條 定 有 明 文 。 本 件 原 告 起 訴 時 ， 訴 之 聲 明 第 一 項 原 為  15

            ： 「 確 認 原 告 與 被 告 於 民 國 99年 4 月 16日 登 記 離 婚 之 協 議 離  16

            婚 無 效 」 。 嗣 原 告 於 109 年 1 月 9 日 當 庭 變 更 為 ： 「 確 認 原  17

            告 與 被 告 於 99年 4 月 16日 所 為 之 兩 願 離 婚 登 記 無 效 」 。 因 原  18

            告 上 開 更 正 未 變 更 訴 訟 標 的 ， 應 准 許 更 正 聲 明 。  19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部 分 ：  20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主 張 ：  21

        （ 一 ） 原 告 原 名 叫 黃 種 雲 ， 於 107 年 間 改 名 。 兩 造 於 67年 1 月 10  22

              日 結 婚 ， 99年 4 月 16日 兩 造 因 故 辦 理 假 離 婚 ， 復 於 105 年  23

              2 月 15日 再 次 登 記 結 婚 ， 後 於 107 年 4 月 17日 兩 願 離 婚 並  24

              至 戶 政 機 關 辦 理 登 記 。 嗣 原 告 另 案 （ 本 院 108 年 度 家 財 訴  25

              字 第 4 號 ） 請 求 被 告 給 付 剩 餘 財 產 分 配 訴 訟 ， 被 告 竟 抗 辯  26

              其 名 下 財 產 均 為 兩 造 第 一 段 婚 姻 期 間 （ 即 67年 1 月 10日 至  27

              99年 4 月 16日 ） 所 取 得 ， 不 應 列 入 第 二 段 婚 姻 期 間 之 婚 後  28

              財 產 ， 而 拒 絕 分 配 予 原 告 。 實 則 ， 兩 造 於 99年 4 月 16日 辦  29

              理 離 婚 登 記 時 ， 並 不 具 離 婚 真 意 ， 該 次 離 婚 登 記 無 效 ， 而  30

              此 次 離 婚 登 記 是 否 具 有 無 效 之 原 因 ， 將 影 響 原 告 於 另 案 剩  31

              餘 財 產 分 配 訴 訟 中 得 請 求 之 數 額 ， 故 本 件 原 告 有 確 認 利 益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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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。  01

        （ 二 ） 原 告 自 67年 間 嫁 給 被 告 後 ， 勤 勞 持 家 、 經 營 布 莊 、 辛 苦 賺  02

              錢 ， 方 有 能 力 於 93年 至 98年 間 陸 續 購 買 兩 造 居 住 之 房 屋 及  03

              坐 落 之 土 地 ， 惟 被 告 之 兄 弟 姐 妹 知 悉 原 告 取 得 該 房 地 所 有  04

              權 後 ， 經 常 至 原 告 家 裡 謾 罵 兩 造 ， 宣 稱 該 房 屋 為 王 家 祖 厝  05

              ， 原 告 不 堪 其 擾 ， 遂 與 被 告 假 離 婚 ， 以 平 息 眾 怒 ， 並 找 來  06

              兩 造 之 子 王 文 儀 、 王 文 翰 於 99年 4 月 16日 之 離 婚 協 議 書 上  07

              簽 名 後 ， 由 兩 造 自 行 持 往 新 北 市 新 莊 戶 政 事 務 所 辦 理 離 婚  08

              登 記 。 實 際 上 ， 兩 造 並 無 離 婚 之 真 意 ， 且 99年 4 月 16日 後  09

              ， 原 告 依 然 與 被 告 同 住 ， 並 持 續 經 營 布 莊 生 意 ， 與 正 常 夫  10

              妻 生 活 無 異 。 其 後 ， 105 年 2 月 間 ， 因 原 告 要 替 二 兒 子 王  11

              文 翰 之 朋 友 作 媒 ， 習 俗 上 媒 人 戶 籍 登 記 上 為 離 婚 狀 態 並 不  12

              吉 利 ， 故 兩 造 又 於 105 年 2 月 15日 補 辦 結 婚 登 記 。  13

        （ 三 ） 兩 造 於 99年 4 月 16日 辦 理 離 婚 登 記 ， 為 通 謀 虛 偽 意 思 表 示  14

              ， 兩 造 並 無 離 婚 之 真 意 ， 該 次 離 婚 登 記 應 屬 無 效 ， 為 此 提  15

              起 本 件 訴 訟 ， 請 求 確 認 兩 造 於 99年 4 月 16日 之 兩 願 離 婚 登  16

              記 為 無 效 。 並 聲 明 ： 如 主 文 所 示 。  17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答 辯 則 以 ： 99年 4 月 16日 那 次 離 婚 是 有 效 的 。 99年 4 月  18

            16日 該 份 離 婚 協 議 書 是 原 告 草 擬 的 ， 是 原 告 臨 時 打 電 話 叫 我  19

            到 戶 政 事 務 所 ， 我 才 曉 得 原 告 要 離 婚 ， 在 此 之 前 ， 我 都 不 知  20

            道 。 當 天 我 抵 達 戶 政 事 務 所 時 ， 原 告 跟 證 人 即 兩 造 之 兒 子 王  21

            文 儀 、 王 文 翰 都 簽 好 名 字 了 ， 我 是 最 後 一 個 簽 名 的 ， 就 在 現  22

            場 簽 名 。 當 天 去 戶 政 事 務 所 時 ， 只 有 兩 造 在 場 ， 兩 名 證 人 並  23

            沒 有 到 場 。 那 次 是 原 告 堅 持 要 離 婚 ， 原 告 三 五 天 、 五 六 天 、  24

            一 兩 個 月 就 跟 我 吵 要 離 婚 的 事 情 ， 我 當 天 會 簽 離 婚 協 議 書 ，  25

            是 因 為 小 孩 子 都 簽 好 名 了 ， 我 就 順 著 原 告 的 意 思 同 意 離 婚 ，  26

            在 離 婚 協 議 書 上 簽 名 。 在 99年 4 月 16日 之 前 ， 兩 造 並 沒 有 討  27

            論 到 離 婚 之 事 ， 原 告 也 沒 有 跟 我 提 到 要 離 婚 的 事 ， 原 告 第 一  28

            次 提 出 就 是 99年 4 月 16日 當 天 的 電 話 中 。 在 99年 4 月 16日 當  29

            時 ， 兩 名 證 人 均 與 兩 造 同 住 ， 那 天 要 去 辦 離 婚 登 記 之 前 ， 兩  30

            名 證 人 均 沒 有 關 心 兩 造 要 離 婚 之 事 。 兩 造 於 99年 4 月 16日 離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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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婚 後 還 住 在 一 起 ， 是 因 為 原 告 沒 有 地 方 住 ， 且 原 告 是 我 兩 個  01

            兒 子 的 母 親 ， 所 以 我 才 跟 她 住 在 同 一 個 屋 簷 下 ， 兩 造 已 經 分  02

            房 30幾 年 了 等 語 。 並 聲 明 ：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03

        三 、 本 院 之 判 斷 ：  04

        （ 一 ） 按 確 認 法 律 關 係 之 訴 ， 非 原 告 有 即 受 確 認 判 決 之 法 律 上 利  05

              益 者 ， 不 得 提 起 之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47 條 第 1 項 前 段 定 有  06

              明 文 。 上 開 條 文 依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51條 規 定 ， 於 家 事 訴 訟 事  07

              件 準 用 之 。 而 所 謂 即 受 確 認 判 決 之 法 律 上 利 益 ， 係 指 法 律  08

              關 係 之 存 否 不 明 確 ， 原 告 主 觀 上 認 其 在 法 律 上 之 地 位 有 不  09

              安 之 狀 態 存 在 ， 且 此 種 不 安 之 狀 態 ， 能 以 確 認 判 決 將 之 除  10

              去 者 而 言 （ 最 高 法 院 52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240號 判 例 意 旨 參 照  11

              ） 。 本 件 原 告 主 張 兩 造 曾 於 99年 4 月 16日 辦 理 離 婚 登 記 ，  12

              因 兩 造 斯 時 並 無 離 婚 之 真 意 ， 而 認 有 離 婚 無 效 之 原 因 ， 乃  13

              請 求 確 認 兩 造 於 99年 4 月 16日 所 為 之 離 婚 登 記 無 效 ， 則 本  14

              件 兩 造 於 99年 4 月 16日 之 離 婚 是 否 為 無 效 ， 關 乎 兩 造 婚 姻  15

              關 係 存 續 期 間 之 認 定 ， 並 影 響 兩 造 身 分 、 財 產 關 係 之 認 定  16

              ， 致 原 告 法 律 上 地 位 有 不 安 之 狀 態 ， 揆 諸 上 開 說 明 ， 原 告  17

              提 起 確 認 兩 造 離 婚 無 效 之 訴 ， 即 有 受 確 認 判 決 之 法 律 上 利  18

              益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19

        （ 二 ） 次 按 兩 願 離 婚 應 以 書 面 為 之 ， 有 二 人 以 上 證 人 之 簽 名 ， 並  20

              應 由 雙 方 當 事 人 向 戶 政 事 務 機 關 為 離 婚 之 登 記 ， 民 法 第 10  21

              50條 定 有 明 文 。 上 開 條 文 所 謂 二 人 以 上 證 人 之 簽 名 ， 固 不  22

              限 於 作 成 離 婚 證 書 時 為 之 ， 亦 不 限 於 協 議 離 婚 時 在 場 之 人  23

              ， 始 為 證 人 ， 然 究 難 謂 非 親 見 或 親 聞 雙 方 當 事 人 確 有 離 婚  24

              真 意 之 人 ， 亦 得 為 證 人 （ 最 高 法 院 68年 台 上 字 第 3792號 判  25

              例 意 旨 參 照 ) 。 又 法 律 行 為 ， 不 依 法 定 方 式 者 ， 無 效 ， 民  26

              法 第 73條 前 段 亦 有 明 文 規 定 。 從 而 ， 兩 願 離 婚 者 ， 應 以 書  27

              面 為 之 ， 並 經 二 人 以 上 證 人 之 簽 名 及 向 戶 政 機 關 為 離 婚 登  28

              記 ， 此 為 離 婚 之 法 定 方 式 ； 而 二 人 以 上 之 證 人 ， 必 須 親 見  29

              、 親 聞 夫 妻 雙 方 均 有 離 婚 之 真 意 及 合 意 ， 已 有 離 婚 之 真 意  30

              及 合 意 ， 倘 有 未 依 上 開 法 定 方 式 為 之 者 ， 則 兩 願 離 婚 即 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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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無 效 。  01

        （ 三 ） 經 查 ：  02

            � 原 告 主 張 兩 造 於 67年 1 月 10日 結 婚 ， 後 於 99年 4 月 16日 辦  03

              理 離 婚 登 記 之 事 實 ， 業 經 原 告 提 出 戶 籍 謄 本 、 離 婚 協 議 書  04

              影 本 等 件 為 證 ， 首 堪 認 定 。  05

            � 證 人 即 兩 造 之 次 子 王 文 翰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證 稱 ： 「 （ 問 ： 提  06

              示 離 婚 協 議 書 ， 其 上 證 人 簽 名 是 你 親 簽 ？ ） 是 的 。 （ 問 ：  07

              承 上 ， 你 簽 名 時 ， 上 面 已 經 有 誰 的 簽 名 ？ ） 我 當 時 在 新 北  08

             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 號 家 裡 房 間 玩 電 腦 ， 我 媽 媽 即 原 告 上  09

              來 找 我 ， 說 要 離 婚 ， 叫 我 要 簽 名 ， 我 跟 媽 媽 說 你 想 清 楚 就  10

              好 ， 我 就 當 場 在 房 間 裡 面 簽 名 。 至 於 有 無 其 他 人 在 該 協 議  11

              書 上 先 簽 名 了 ， 我 沒 有 印 象 ， 好 像 是 媽 媽 已 經 簽 名 ， 但 爸  12

              爸 我 沒 有 印 象 。 當 時 哥 哥 王 文 儀 不 在 我 房 間 內 ， 房 間 只 有  13

              我 跟 媽 媽 兩 個 人 。 （ 問 ： 當 時 爸 爸 在 家 嗎 ？ ） 我 不 清 楚 。  14

              （ 問 ： 從 你 在 該 離 婚 協 議 書 上 簽 名 ， 到 99年 4 月 16日 兩 造  15

              去 戶 政 事 務 所 辦 離 婚 登 記 為 止 ， 你 有 跟 兩 造 確 認 ， 包 含 以  16

              見 面 、 電 話 或 以 其 他 通 訊 方 式 確 認 ， 他 們 要 離 婚 的 事 及 有  17

              無 離 婚 真 意 嗎 ？ ） 在 此 之 前 ， 我 有 聽 兩 造 爭 吵 過 要 離 婚 的  18

              事 ， 我 有 聽 過 爸 爸 說 『 好 』 ， 所 以 我 知 道 兩 造 有 意 願 要 離  19

              婚 。 從 我 在 該 離 婚 協 議 書 上 簽 名 ， 到 99年 4 月 16日 兩 造 去  20

              戶 政 事 務 所 辦 離 婚 登 記 為 止 ， 我 有 無 跟 爸 爸 確 認 離 婚 的 事  21

              ， 我 忘 記 了 。 （ 問 ： 被 告 上 次 開 庭 表 示 在 99年 4 月 16日 之  22

              前 都 沒 有 跟 原 告 講 到 離 婚 的 事 情 ， 是 原 告 看 證 人 二 人 都 簽  23

              好 名 ， 原 告 通 知 被 告 到 戶 政 事 務 所 直 接 簽 名 ， 證 人 也 沒 有  24

              到 戶 政 事 務 所 ， 有 何 意 見 ？ ） 我 說 他 們 討 論 ， 是 吵 架 的 意  25

              思 ， 因 為 當 時 媽 媽 跟 父 親 方 的 親 戚 關 係 非 常 不 好 ， 造 成 爸  26

              爸 方 的 親 屬 眾 叛 親 離 ， 且 我 媽 媽 嘴 巴 非 常 毒 ， 會 一 直 罵 我  27

              爸 爸 ， 把 爸 爸 罵 的 跟 狗 一 樣 ， 爸 爸 都 不 太 理 她 ， 我 媽 從 我  28

              十 歲 開 始 ， 講 了 不 下 100 次 要 離 婚 了 。 （ 問 ： 99年 4 月 16  29

              日 之 前 ， 你 說 媽 媽 有 吵 架 提 到 離 婚 的 事 ， 大 約 距 離 99年 4  30

              月 16日 之 前 多 久 ？ ） 我 不 清 楚 。 （ 問 ： 承 上 ， 那 次 兩 造 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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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約 定 好 要 去 辦 離 婚 嗎 ？ ） 爸 爸 是 屬 於 非 常 被 動 的 狀 況 ， 沒  01

              有 明 確 拒 絕 ， 但 不 會 討 論 到 要 去 辦 離 婚 。 （ 問 ： 99年 4 月  02

              16日 之 前 ， 兩 造 與 誰 同 住 ？ ） 哥 哥 、 嫂 嫂 、 我 、 兩 造 。 我  03

              不 確 定 哥 哥 的 女 兒 當 時 出 生 了 沒 有 。 （ 問 ： 99年 4 月 16日  04

              之 後 ， 兩 造 還 有 無 同 住 ？ ） 兩 造 離 婚 後 ， 還 同 住 ， 後 來 是  05

              我 先 搬 離 家 。 我 是 距 離 現 在 大 約 六 、 七 年 前 先 搬 家 ， 兩 造  06

              在 99年 簽 離 婚 協 議 書 後 都 還 住 在 一 起 ， 到 我 搬 家 前 都 住 在  07

              一 起 。 至 於 兩 造 何 時 沒 同 住 ， 我 不 清 楚 。 （ 問 ： 99年 4 月  08

              16日 離 婚 之 後 ， 兩 造 為 何 還 同 住 ？ ） 我 不 清 楚 。 （ 問 ： 99  09

              年 4 月 16日 離 婚 前 後 ， 兩 造 互 相 稱 謂 有 無 改 變 ？ ） 爸 爸 叫  10

              媽 媽 『 阿 雲 』 、 媽 媽 叫 爸 爸 『 你 』 ， 沒 有 改 變 。 （ 問 ： 99  11

              年 1 、 2 月 農 曆 過 年 ， 兩 造 怎 麼 過 ？ 除 夕 年 夜 飯 怎 麼 吃 ？  12

              ） 叔 叔 、 伯 伯 會 來 我 們 家 拜 祖 先 ， 我 不 確 定 那 次 他 們 有 無  13

              留 下 來 一 起 吃 飯 。 那 天 圍 爐 就 是 兩 造 和 我 們 兄 弟 、 嫂 嫂 ，  14

              哥 哥 大 女 兒 如 果 那 時 候 已 經 出 生 ， 應 該 會 一 起 吃 飯 。 （ 問  15

              ： 100 年 1 、 2 月 農 曆 年 過 年 ， 兩 造 怎 麼 過 ？ 年 夜 飯 怎 麼  16

              吃 ？ ） 我 媽 媽 還 會 拜 拜 ， 也 是 兩 造 和 我 們 子 女 等 人 一 起 圍  17

              爐 。 （ 問 ： 媽 媽 上 次 開 庭 表 示 99年 4 月 16日 那 次 他 跟 爸 爸  18

              是 為 了 新 莊 路 房 子 的 事 假 離 婚 ， 有 何 意 見 ？ ） 99年 4 月 16  19

              日 媽 媽 拿 離 婚 協 議 書 給 我 簽 名 時 ， 第 一 句 話 是 說 『 我 跟 你  20

              爸 爸 無 法 繼 續 生 活 下 去 【 台 語 】 』 。 全 部 都 是 我 媽 的 意 見  21

              ， 跟 家 裡 的 房 子 也 沒 有 關 係 。 媽 媽 拿 協 議 書 給 我 簽 名 的 時  22

              候 ， 我 完 全 沒 有 聽 過 媽 媽 說 到 土 地 方 面 的 問 題 。 （ 問 ： 兩  23

              造 99年 4 月 16日 協 議 離 婚 後 ， 原 告 是 否 在 新 莊 路 335 號 的  24

              布 莊 做 生 意 ， 並 且 管 家 裡 的 帳 ？ ） 家 裡 的 帳 一 直 都 是 媽 媽  25

              在 管 ， 兩 造 99年 4 月 16日 離 婚 前 後 的 生 活 其 實 沒 有 太 大 的  26

              改 變 。 」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109 年 3 月 5 日 言 詞 辯 論 筆 錄 ） 。  27

            � 證 人 即 兩 造 之 長 子 王 文 儀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證 稱 ： 「 （ 問 ： 提  28

              示 離 婚 協 議 書 ， 其 上 證 人 簽 名 是 你 親 簽 ？ ） 是 。 （ 問 ： 承  29

              上 ， 你 簽 名 時 ， 上 面 已 經 有 誰 的 簽 名 ？ ） 我 忘 記 了 。 （ 問  30

              ： 承 上 ， 你 是 在 何 處 簽 名 ？ 有 誰 在 場 ？ ） 我 是 在 新 莊 路 33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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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5 號 的 家 簽 名 的 ， 是 我 母 親 拿 給 我 簽 名 的 ， 當 時 母 親 說 『  01

              這 個 給 你 簽 【 台 語 】 』 ， 我 也 沒 有 問 媽 媽 為 什 麼 要 簽 這 個  02

              ， 因 為 我 知 道 兩 造 為 什 麼 要 離 婚 。 兩 造 從 以 前 感 情 就 不 太  03

              好 ， 中 間 有 好 幾 次 要 離 婚 ， 但 當 時 我 們 小 孩 都 還 小 ， 不 願  04

              意 簽 也 不 願 意 兩 造 離 婚 ， 大 約 在 99年 4 月 16日 前 一 個 月 ，  05

              發 生 兩 件 事 ， 第 一 件 事 情 是 我 爸 爸 隱 瞞 他 的 兄 弟 要 敲 詐 我  06

              們 壹 仟 萬 的 事 情 ， 因 為 我 們 有 買 一 間 房 子 ， 但 繳 稅 義 務 人  07

              是 我 大 伯 王 新 一 ， 我 們 希 望 他 可 以 把 繳 稅 義 務 人 過 到 我 們  08

              名 下 ， 所 有 權 人 是 30-40 個 人 的 名 字 。 第 二 件 事 情 是 我 們  09

              跟 爸 爸 質 疑 這 件 事 情 時 ， 爸 爸 的 妹 妹 王 秋 鵑 到 我 們 家 來 大  10

              吵 大 鬧 ， 我 媽 當 時 有 賞 王 秋 鵑 巴 掌 ， 爸 爸 當 時 在 旁 完 全 不  11

              作 聲 。 我 媽 那 段 時 間 有 用 台 語 說 『 我 要 跟 你 離 婚 』 ， 爸 爸  12

              沒 有 明 確 的 答 應 ， 爸 爸 是 都 沒 有 回 應 媽 媽 。 （ 問 ： 從 上 開  13

              事 件 一 直 到 99年 4 月 16日 ， 爸 爸 有 曾 明 確 回 答 媽 媽 ， 他 要  14

              離 婚 這 件 事 情 嗎 ？ ） 有 ， 爸 爸 曾 回 說 『 要 離 就 離 』 。 （ 問  15

              ： 兩 造 曾 約 好 說 何 時 去 辦 離 婚 嗎 ？ ） 就 我 所 知 ， 沒 有 。 （  16

              問 ： 從 你 在 該 離 婚 協 議 書 上 簽 名 ， 到 99年 4 月 16日 兩 造 去  17

              戶 政 事 務 所 辦 離 婚 登 記 為 止 ， 你 有 跟 兩 造 確 認 ， 包 含 以 見  18

              面 、 電 話 或 以 其 他 通 訊 方 式 確 認 ， 他 們 要 離 婚 的 事 及 有 無  19

              離 婚 真 意 嗎 ？ ） 我 沒 有 跟 爸 爸 確 認 。 （ 問 ： 99年 4 月 16日  20

              之 前 ， 兩 造 與 誰 同 住 ？ ） 兩 造 跟 我 、 我 太 太 、 弟 弟 同 住 ，  21

              我 女 兒 99年 6 月 1 日 、 000 年 00月 00日 生 ， 當 時 女 兒 還 沒  22

              出 生 。 （ 問 ： 99年 4 月 16日 之 後 ， 兩 造 還 有 無 同 住 ？ ） 有  23

              住 在 同 一 個 屋 子 ， 但 沒 有 同 房 。 （ 問 ： 99年 4 月 16日 之 後  24

              ， 兩 造 為 何 還 同 住 同 一 個 屋 子 裡 ？ ） 要 不 然 我 母 親 沒 地 方  25

              住 。 （ 問 ： 99年 4 月 16日 離 婚 前 後 ， 兩 造 互 相 稱 謂 有 無 改  26

              變 ？ ） 原 告 叫 被 告 『 平 和 【 台 語 】 』 、 被 告 叫 原 告 『 阿 雲  27

              【 台 語 】 』 ， 沒 有 改 變 。 （ 問 ： 99年 1 、 2 月 農 曆 過 年 ，  28

              兩 造 怎 麼 過 ？ 除 夕 吃 飯 ？ ） 我 不 記 得 。 （ 問 ： 100 年 1 、  29

              2 月 農 曆 年 過 年 ， 兩 造 怎 麼 過 ？ 除 夕 吃 飯 ？ ） 兩 造 都 有 在  30

              家 吃 飯 ， 但 不 見 得 會 坐 在 同 壹 張 桌 子 吃 。 （ 問 ： 媽 媽 上 次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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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開 庭 表 示 99年 4 月 16日 那 次 他 跟 爸 爸 是 為 了 新 莊 路 房 子 的  01

              事 假 離 婚 ， 有 何 意 見 ？ ） 就 我 所 知 ， 不 是 這 樣 。 （ 問 ： 99  02

              年 4 月 16日 兩 造 離 婚 之 後 ， 原 告 是 否 還 在 新 莊 路 335 號 經  03

              營 布 莊 並 管 家 裡 的 帳 ？ ） 兩 造 離 婚 後 ， 原 告 有 繼 續 經 營 布  04

              庄 ， 家 裡 的 帳 在 離 婚 前 都 是 爸 爸 在 管 ， 離 婚 後 都 是 媽 媽 在  05

              管 。 」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109 年 3 月 5 日 言 詞 辯 論 筆 錄 ） 。  06

            � 互 核 兩 造 及 證 人 王 文 儀 、 王 文 翰 之 說 法 ， 可 知 99年 4 月 16  07

              日 該 份 離 婚 協 議 書 ， 係 原 告 在 住 處 自 行 簽 章 後 ， 請 證 人 王  08

              文 儀 、 王 文 翰 簽 章 ， 原 告 再 與 被 告 相 約 在 新 北 市 新 莊 戶 政  09

              事 務 所 見 面 ， 由 被 告 當 場 在 該 離 婚 協 議 書 上 簽 名 ， 兩 造 旋  10

              持 向 戶 政 機 關 人 員 辦 理 離 婚 登 記 。 又 依 被 告 及 兩 名 證 人 所  11

              述 內 容 ， 兩 造 自 67年 結 婚 起 迄 99年 4 月 16日 登 記 離 婚 止 ，  12

              兩 造 關 係 並 不 和 睦 ， 原 告 經 常 吵 著 要 離 婚 ， 但 被 告 多 半 處  13

              於 被 動 狀 態 ， 未 予 回 應 ， 亦 未 討 論 到 辦 理 離 婚 事 宜 ， 即 便  14

              證 人 王 文 儀 表 示 ： 距 99年 4 月 16日 前 一 個 月 ， 因 被 告 兄 弟  15

              姐 妹 之 事 ， 兩 造 曾 經 發 生 爭 執 ， 原 告 曾 經 說 要 離 婚 ， 後 來  16

              被 告 有 說 「 要 離 就 離 」 等 語 ， 但 證 人 王 文 儀 亦 表 示 該 次 兩  17

              造 並 未 約 好 何 時 去 辦 理 離 婚 ； 另 證 人 王 文 翰 雖 表 示 ： 在 99  18

              年 4 月 16日 之 前 ， 兩 造 有 爭 吵 過 要 離 婚 ， 我 有 聽 過 被 告 說  19

              『 好 』 等 語 ， 但 其 亦 表 示 ： 99年 4 月 16日 前 原 告 吵 架 說 要  20

              離 婚 時 ， 是 距 離 99年 4 月 16日 前 多 久 ， 我 不 清 楚 等 語 ， 可  21

              見 證 人 過 去 親 自 見 聞 兩 造 爭 吵 離 婚 之 事 ， 距 離 99年 4 月 16  22

              日 已 有 一 段 時 間 ， 復 由 兩 造 過 去 相 處 經 驗 上 觀 之 ， 縱 使 原  23

              告 吵 架 後 經 常 表 示 要 離 婚 ， 但 被 告 多 半 未 予 回 應 或 積 極 辦  24

              理 離 婚 事 宜 ， 其 後 兩 造 仍 一 如 往 常 地 維 持 婚 姻 關 係 並 共 同  25

              生 活 ， 則 實 際 上 兩 造 各 次 爭 吵 時 究 竟 有 無 離 婚 之 意 思 ？ 除  26

              原 告 、 被 告 本 人 外 ， 第 三 人 實 無 從 探 知 兩 造 內 心 真 正 想 法  27

              。 本 件 兩 造 於 99年 4 月 16日 辦 理 離 婚 登 記 之 前 ， 證 人 王 文  28

              儀 、 王 文 翰 僅 單 方 接 收 來 自 原 告 之 離 婚 訊 息 ， 均 未 向 被 告  29

              以 見 面 、 電 話 或 其 他 任 何 方 式 確 認 被 告 有 無 離 婚 之 真 意 ，  30

              僅 憑 上 開 過 往 證 人 與 兩 造 相 處 之 經 驗 ， 實 難 作 為 證 人 確 認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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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兩 造 於 99年 4 月 16日 當 時 有 離 婚 真 意 之 憑 據 ， 是 以 ， 堪 認  01

              本 件 證 人 王 文 儀 、 王 文 翰 簽 署 該 份 99年 4 月 16日 離 婚 協 議  02

              書 時 ， 並 未 親 見 或 親 聞 兩 造 有 離 婚 真 意 。  03

            � 綜 上 ， 本 件 證 人 王 文 儀 、 王 文 翰 既 未 親 見 或 親 聞 兩 造 於 99  04

              年 4 月 16日 有 無 離 婚 真 意 ， 即 於 兩 造 99年 4 月 16日 之 離 婚  05

              協 議 書 上 簽 名 ， 自 與 上 開 法 律 規 定 之 要 件 及 最 高 法 院 判 例  06

              意 旨 未 合 ， 故 兩 造 於 99年 4 月 16日 該 次 所 為 離 婚 登 記 ， 應  07

              屬 無 效 。 從 而 ， 本 件 原 告 訴 請 確 認 兩 造 於 99年 4 月 16日 所  08

              為 之 離 婚 登 記 無 效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09

        四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攻 擊 防 禦 方 法 及 所 提 證 據 ， 經  10

            審 酌 後 ， 核 與 判 決 結 果 不 生 影 響 ， 爰 不 一 一 論 述 。  11

        五 、 本 件 原 告 之 訴 為 有 理 由 ， 依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51條 、 民 事 訴 訟 法  12

            第 78條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3     月     31    日  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 事 法 庭      法   官   陳 苑 文  15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16

        如 對 本 判 決 上 訴 ， 須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20日 之 不 變 期 間 內 ， 向 本 院 提  17

        出 上 訴 狀 。 如 委 任 律 師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一 併 繳 納 上 訴 審 裁 判 費 。  18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3     月     31    日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陳 佩 瑩 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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